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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111(b) 

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 

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 
 

  秘书长的声明＊＊ 

 

 谨根据大会 2001 年 12月 19日第 56/168号决议，向大会提交拟订保护和促

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
   A/57/150。 

＊＊
 本文件于特设委员会在 2002年 8月 9日结束审议工作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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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订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 

  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一. 导言 
 

1. 大会在其 2001 年 12月19日第 56/168号决议中

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便根据社会发展、人权

和不歧视领域工作所采用的整体办法，并考虑到人权

委员会和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各项建议，审议关于促进

和保护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和综合国际公约的

建议。大会还决定，在大会举行第五十七届会议以前，

特设委员会应至少举行一次为期10个工作日的会议。 

 

二. 组织事项 
 
 

 A. 第一次会议的开幕和会期 
 
 

2. 拟订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

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于 2002年 7月 29日至 8月 9日

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期

间，特设委员会举行了 19 次全体会议和 1 次小组讨

论会。 

3. 在特设委员会第 1次会议上，大会副主席埃拉迪

奥·洛伊萨加(巴拉圭)宣布会议开幕。主管经济和社

会事务副秘书长代表秘书长发了言。  

 
 

 B. 主席团成员 
 
 

4. 在 7月 29和 31 日和 8月 1日举行的第 1、5和 7

次会议上，特设委员会以鼓掌方式选出了以下主席团

成员： 

 主席： 

  路易斯·加列戈斯(厄瓜多尔) 

 副主席： 

  恩里克·马纳洛(菲律宾) 

  珍妮特·恩德洛武(南非) 

  卡里纳·马藤松(瑞典) 

 
 

 C. 议程 
 
 
 

5. 特设委员会在 7月 29 日第 1 次会议上通过议程

如下（A/AC.265/L.1）： 

 1. 会议开幕。 

 2. 通过议程。 

 3. 工作安排。 

 4. 就拟订新的残疾问题国际文书的问题——

包括关于拟订促进和保护残疾人权利和尊

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的各项建议进行一

般性辩论。 

 5. 特设委员会的建议。 

 6. 通过特设委员会给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

报告。 

 7. 其他事项。 

 
  
 

D.文件 
 
 

6. 特设委员会收到了以下文件： 

 (a) 秘书长的说明(A/AC.265/1)； 

 (b) 临时议程(A/AC.265/L.1)； 

 (c) 与会者名单(A/AC.265/INF/1)  

 (d) 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

国际公约：墨西哥提出的工作文件(A/AC.265/W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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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

国际公约：欧洲联盟的立场文件(A/AC.  265/WP.2)； 

 (f) 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

国际公约：中国的立场文件(A/AC.265/  WP.3)； 

 (g) 国际残疾准则和标准汇编 (A/AC.265/  

CRP.1)； 

 (h) 残疾人的人权(A/AC.265/CRP.2)； 

 (i) 国际残疾准则和标准区域讨论会和座谈会

(A/AC.265/CRP.3)； 

 (j) 联合国国际残疾准则和标准咨询专家组会

议的报告(A/AC.265/CRP.4)； 

 (k) 指示性工作时间表(A/AC.265/CRP.5)； 

 (l) 与残疾和人权问题有关的重大问题和趋势：

新出现的问题和概念(A/AC.265/CRP.6)。 

 (m) 关于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

综合国际公约的专家会议的报告(A/57/  212)。 

 

三. 工作安排 
 
 

7. 特设委员会在 7月 29日至 31日全体会议上听取

了以下国家代表的一般性发言：阿根廷、澳大利亚、

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克罗地亚、丹麦(代表

欧洲联盟成员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印度尼

西亚、日本、约旦、墨西哥、挪威、菲律宾、大韩民

国、塞拉利昂、南非、乌干达、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

圭。以下联合国专门机构和组织的代表也作了一般性

发言：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以下非政府组织代表也发了言：残疾

人国际协会、融入社会生活国际组织、母亲会、国际

支助联盟、世界盲人联盟、世界耳聋人联合会、世界

心理卫生联合会。 

8. 特设委员会在 8月1日第 8次会议上决定按主题

安排其工作，主题包括：法律文书的性质和范围，与

其他人权文书和联合国标准规则的关系，重大原则/

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利平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平等，小组讨论，监测机制，其他议题。 

9. 应特设委员会的要求，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社会政

策和发展司在 8 月 6 日第 14 次会议上安排了一个小

组会议，让各国代表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同联合国机构

和方案的代表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社会政策和发展

司社会融合处处长宣布会议开始，社会发展委员会残

疾人问题特别报告员 Bengt Lindqvist主持了讨论。

联合国下列部厅、机关和组织的官员就商定的议题作

了简报：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社会融合处

残疾问题方案处长；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性别问题和提

高妇女地位特别顾问办公室提高妇女地位司妇女权

利股股长；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人口与发展科科

长；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人口和社会统计处处

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保护方案司项目干事；联

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顾问；国际劳工组织纽约办

事处副主任；世界卫生组织代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研究报告的撰写人 Geral Quim 也参加

了小组会议。 

   

四. 关于经认可的非政府组织如何参加

特设委员会审议关于促进和保护残

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

约的建议的决定 
 
 
 

10. 特设委员会在 8月1日第 8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

决定以下： 

 (a) 经特设委员会认可的非政府组织代表
1
 可

以用以下方式参加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㈠ 出席特设委员会的任何公开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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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 如果时间许可，根据联合国现行惯例发

言； 

  ㈢ 如果时间有限，以均衡和透明的方式，

在顾及非政府组织要有公平地域代表

性并代表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情况下，自

己推选出发言人； 

  ㈣ 收阅正式文件并提出书面和其他形式

的陈述。书面陈述不应作为正式文件印

发，但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6 年

7 月 25 日第 1996/31 号决议提出的文

件不在此限。此外，非政府组织可以在

秘书处指定的方便地点向各国代表团

分发其材料； 

 (b) 上述方式绝不应构成可由大会其他特设委

员会沿用的先例。 

11. 特设委员会回顾其 8月 2日第 10次会议通过的

决定，邀请各区域委员会、联合国机构和机制、专家、

各国人权机构和残疾问题机构参加特设委员会今后

的会议。 

  
 

五. 建议 
 

12. 特设委员会建议于 2003 年 6/7 月在纽约召开委

员会第二届会议，并将此项日期和地点列入大会第五

十七届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 

13. 特设委员会请主席团就第二届会议的筹备和组

织工作召开闭会期间会议，包括拟订临时议程，至迟

在第二届会议六星期前印发，内容特别指出按主题讨

论的框架。 

14. 特设委员会还请主席团在特设委员会下一届会

议组织关于关键性主题的小组讨论会，邀请专家和联

合国组织参加，并就此请会员国提名专家参加小组。 

15. 关于无障碍环境问题，根据关于残疾人参加特设

委员会的 2002年 7月 23日大会第 56/474号决定，

委员会强烈建议秘书长采取一些措施，作为方便使用

联合国房地、技术和文件的第一步，并请残疾人和专

家等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16. 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内容涉及特

设委员会对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

合国际公约的提案的审议。 

 “大会， 

 “回顾关于拟订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

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设立特设委员会的

2001 年 12月 19日大会第 56/168号决议、关于

残疾人人权的人权委员会 2002 年 4 月 25 日第

2002/61 号决议，
2
 关于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

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的 2002年 7月 24日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2/7 号决议和关于进一

步促进由残疾人、为残疾人以及与残疾人一道争

取机会均等和保护残疾人人权的 2002年 7月 24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2/26号决议， 

 “强调非政府组织积极参加特设委员会工

作的重要性，以及非政府组织为促进残疾人人权

和基本自由作出的重要贡献， 

 “强调对公约提议的审议工作应该配合具

体努力，将残疾问题的观点进一步纳入国际义务

的履行的主流，进一步纳入六个核心的联合国人

权公约的监测机制的主流，并配合联合国残疾人

机会均等标准规则的实施和加强进程，
3
 

 “欢迎在各国、区域和国际各级举行政府、

专家和非政府组织会议，为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作

出贡献， 

 “重申必须促进和保护残疾人平等切实地

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认识到公约对此可以

作出的贡献，从而深信有必要继续审议这些提

案， 

__________________ 
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2年，补编第 23号》

（E/2002/23），第二章，A节。 

3
  第 48/96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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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赞赏地注意到拟订保护和促进残疾

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设立特设委

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4
 

 “2.   请秘书长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转送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和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3.   决定特设委员会应在现有资源范围

内，在举行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之前，于 2003

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为期 10个工作日； 

 “4.   鼓励各国酌情与联合国秘书处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社会政策和发展司、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社会发展委员会残疾问题特

别报告员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召开会议或讨论

会，为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作出贡献； 

 “5.  请秘书长就以下问题征求联合国系

统会员国、观察员国、有关机构和组织的意见，

包括有关人权条约机构和社会发展委员会残疾

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关于拟订一项公约的提

议，特别是关于公约的性质和结构、应审议的内

容(包括在社会发展、人权和不歧视领域已经完

成的工作)、后续行动和监测问题以及新文书与

现有文书是否相辅相成等问题； 

 “6.   在这方面，又请秘书长向特设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提交一份全面报告，其中包括收到的

各种意见，并至少在第二届会议开始前六个星期

印发该报告； 

 “7.   请各区域委员会和政府间组织在各

自职权范围内，并请各非政府组织、各国残疾问

题和人权机构和关心此事的独立专家，向特设委

员会提出建议和可能的内容，作为关于公约的提

议加以审议； 

 “8.   欢迎社会发展委员会残疾问题特别

报告员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对特

__________________ 
4
  A/57/357。 

设委员会的工作作出的贡献，请它们在此领域继

续与特设委员会协作并彼此协作； 

 “9.   促请进一步努力，按照 2002年 7月

23日大会第 56/510号决议和特设委员会关于非

政府组织参加该委员会工作的模式的决定，
5
 确

保非政府组织积极参加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10.  又促请作出努力，按照其 2002年 7

月 23日第 56/474号决定，为所有残疾人提供合

理的方便，使他们更容易利用设施和文件； 

 “11.  请秘书长继续向特设委员会提供进

行其工作所必需的设施；为此，请秘书长重新调

拨资源，使联合国残疾方案向特设委员会提供必

要的支助； 

 “12.  鼓励各会员国让残疾人、残疾组织

代表和专家参加筹备过程，协助特设委员会的工

作； 

 “13.  鼓励各会员国在其出席特设委员会

会议的代表团中列入残疾人和/或这一领域的专

家； 

 “14.  决定设立一个自愿基金来支持非政

府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专

家参加工作，并请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

门向自愿基金捐款； 

 “15.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

交一份特设委员会的全面报告。” 

 

六. 通过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17. 在 8月 9 日第 19 次会议上，负责编写报告的副

主席珍妮特·恩德洛武(南非)介绍了特设委员会的报

告草稿(A/AC.265/2)。 

18. 特设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

提 交 给 大 会 第 五 十 七 届 会 议 的 报 告 草 稿

(A/AC.265/2)。 

__________________ 
5
  见上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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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拟订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 

  公约特设委员会认可的非政府组织名单 
 

 国际康复中心 

 欧洲残疾论坛 

 美洲残疾问题研究所 

 地雷幸存者网络 

 Venture House 

 心理残疾权利国际 

 反歧视民间协会 

 联合国通讯协调委员会 

 IUS Gentium Conimbrigae 研究所—人权中心 

 

 


